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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違章工廠之檢查，除通知工業主管機關依法處理外，如有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九條情

事，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移送主管機關依法規處理，其他勞工法令規定無需

經通知限期改善即可逕予處罰事項，依職權依法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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